
垃圾与资源物的分类及丢弃方法 请使用无色透明、白色半透明的45升以下
垃圾袋，如用其他袋子装垃圾，恕不收集。

●请遵守垃圾丢弃三原则（1.在指定日期、2.丢弃到指定地点、3.将指定垃圾在上午8:30前之丢弃完毕）。

星期

收集日

咨询：环境清洁中心 072-782-0968／传真：072-775-3179

卡式气罐请用完
再丢弃，
不要打孔。

盖子和标签，取下后请作为塑料制
容器包装处理

分类

危险（キケン）

请使用一个
垃圾袋。

放入蓝色垃圾箱。
请取下盖子。

用水清洗后装入袋子

丢弃方法

●尺寸在30cm×30cm×30cm以下或能装入45升袋中的物
品。
●控干水分，系紧袋子，重量控制在单手可提范围内。
●纸尿裤、造口袋等，请将污物冲入厕所后再装入袋子里丢弃。
●竹签、尖锐物品请做好安全处理（例如用纸把尖端集中包裹
好）后再装入袋子里丢弃。

●尺寸在30cm×30cm×30cm以下或能装入45升袋中的物
品。
●喷雾罐和打火机请用完再扔。（切勿在罐上打孔）
●破碎的玻璃容器、刀具等危险物品请做好安全处理，并标
注“危险（キケン）”字样。

●脏污的塑料制容器包装，请作为可燃垃圾丢弃。
●请勿混入没有塑料标志的物品。

※详情请参阅背面（塑料制容器
包装的识别方法与丢弃方法）。

●金属盖作为不可燃垃圾，塑料盖则作为塑料制容器包装丢弃。
●用水清洗后，放入蓝色垃圾箱。

●盖子和标签，作为塑料制容器包装丢弃。
●用水清洗容器
●放入垃圾站设置的蓝色网兜中。
●压扁、缩小体积。

●用水清洗。
●卡式气罐请用完后再丢弃。

种类

●剩饭、厨余垃圾（需充分控干水分）
●脏污纸张、热敏纸、纸尿裤、干燥剂、保冷剂、靠垫、
一次性暖贴、毛绒玩具
●塑料、橡胶、皮革制品、CD、DVD、鞋类
●无法洗净污垢的蛋黄酱等容器
●塑料或纸质的家用医疗废弃物
●扫帚等（清扫用具）  ●步行拐杖  ●树枝（100cm以下） 

●电器产品　●一次性干电池　●金属类　●喷雾罐
●打火机　●玻璃、化妆品瓶　●盘子等陶瓷用品
※空调、电视机、冰箱、洗衣机、衣物烘干机、家用电脑
不予收集。（参照背面）
※充电式电池不予收集。（纽扣电池请送至家电商场或市政
府指定地点）

●装过清凉饮料、酒类、食品、调味料的瓶子
　※破碎的瓶子属于不可燃垃圾

●装过果汁、茶等饮料的塑料瓶
●装过日本酒、味啉、烧酒等酒类的塑料瓶
●装过酱油等液体调味品的塑料瓶

●报纸　●瓦楞纸板　●纸盒
●杂志　●各种纸制品　●旧衣物

●铝罐　●钢罐　●点心罐、罐头罐
●卡式气罐

●报纸、杂志、瓦楞纸板、点心盒或纸巾盒等请分类后分别
丢弃。
●旧衣物请装入袋子里丢弃。请勿丢弃脏污衣物。

※瓶子无需撕掉标签。
※蓝色垃圾箱内，请勿放入瓶子以外的物品。
（如混入异物则不予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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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件垃圾（收费）一览表

塑料制容器包装的
识别方法及丢弃方法

POINT ·请勿将垃圾袋套成双层。

·请使用无色透明、白色半透明的45升以下的垃圾袋。

·丢弃垃圾时，请放到防飞散网下方。

·无法冲洗掉污渍的物品请作为可燃垃圾丢弃。

·印有其他自治体名称的袋子不予收集。

带有此标志的物品即为对象。

大件垃圾（大型垃圾）的丢弃方法 ※需付费。

【丢弃大件垃圾所需的费用】

·每件300日元至1,800日元

·请参阅大件垃圾（收费）一览表。

【网上申请方法】

从电脑或智能手机上注册
邮箱地址

访问所收到的邮件内的
URL，填写所需项目（地址、
姓名、物品名称、件数等）

通过网上支付完成受理 
可使用信用卡和PayPay

可预约的
垃圾数量 每次最多5件。 物品的尺寸 请确认最大宽度及高度。※1

收集日当天，请在垃圾上
贴好写有发行受理编号的
纸张等，丢弃到家门口或
建筑物外。（上午8:00前）

粘贴编号

将所发行的编号写在纸张
等上，并粘贴在垃圾上，
确保不会脱落。※2
※恕不收集无编号的垃圾。网上受理

关于申请
请在姓名、地址处输入片假
名或平假名。

电话申请
请致电伊丹市大件垃圾受理中心  电话：072-769-5380
（含节假日 星期一～星期五 8:30 ～ 17:30）
※需当天现场支付处理手续费（现金）。当天需在场。

发行编号　00011参考图

网上受理24小时
均可办理。

高度

宽度

※1 ※2

请集中放置
好需要回收
的垃圾

4．事业类垃圾（店铺产生的垃圾）

由销售店或生产厂家等回收的物品

3．本市无法妥善处理的物品

2．电脑的丢弃方法

石
油

1．法律规定必须回收的物品

如需丢弃这些物品时，请咨询您购买该商品的电器店。
无法咨询电器店时，请委托以下公司。

·空调
·洗衣机
·冰箱
·冷冻柜
·电视机
·烘干机

SG Moving株式会社
电话：0570-056-006（咨询热线（话费自付）受理时间：上午9点至下午6点）
可通过右侧二维码进行网上预约。

电视机等的
丢弃方法

电脑回收

·请咨询电脑生产厂家，或委托以下公司。

ReNet日本回收株式会社
电话：0570-085-800（咨询热线（话费自付）受理时间：上午10点至下午5点）

·丙烷气瓶 ·高压气瓶
·灭火器 ·火药 ·农药 ·药品类
·危险品 ·有毒物质 ·电池
·摩托车 ·轮胎 ·钢琴
·蓄电池 ·废油 ·涂料
·砌块 ·砖块 ·瓦砾
·土 ·沙 ·石 ·汽车零部件等

本市不予回收。
请咨询购买商店或生产厂家。
如有不明之处，请咨询环境清洁
中心。
电话：072-782-0968

·店铺或公司产生的垃圾（事业类垃圾），本市不予收集。
·禁止丢弃到家庭垃圾的垃圾站。
·关于事业类垃圾的丢弃方法，请通过右侧二维码查看本市官网。
·咨询处：环境清洁中心　电话：072-782-0968 致各位事业主

发行方：伊丹市环境清洁中心
地　址：伊丹市岩屋2丁目2-8
电　话：072-782-0968
传　真：072-775-3179

咨询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受理。请附上需要丢弃的垃圾照片。
回复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请耐心等待。

：kankyo-cc@city.itami.lg.jp


